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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 1： 

國立中興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1060512) 

 



國立中興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92年6月13日第44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5、7至8、16至18、21、23條) 

94年5月13日第48次校務會議修正(第7、22條) 
95年5月5日第50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7、10、12、14至17、19條） 

96年5月11日第52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7條） 
96年10月3日96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第3條)  

96年12月7日第53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19-1條)  
97 年 5 月 9 日第 54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4、10 至 11、18 至 22 條)  

98 年 5 月 8 日第 56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 條) 
98 年 12 月 11 日第 57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4、6、10 至 11、18 至 20、22 條) 

99 年 5 月 14 日第 58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9 條) 
99 年 12 月 10、13 日第 59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0、19 條) 

100 年 12 月 12 日第 61 次校務會議延續會修正（第 3、6、13、16、19、21 條)  
101 年 5 月 11 日第 62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21、22 條)  

102 年 5 月 10 日第 65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4 條) 
102 年 10 月 18 日第 66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7、22 條) 

102年 12月 13日第 67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1條) 
103年 5月 9日第 69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8、19、22條）暨 103年 5月 30日第 69次校務會議延續會修正（第 3、7

條） 

104 年 5 月 8 日第 72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21 條)  
104 年 12 月 11 日第 73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21 條)  

105年 5月 13日第 75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4、6、20、21 條) 

106年 5月 12日第 77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4、7、8、19、21、22條)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及有關法令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大學各級教師之聘任及升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辦理

之。 

第 三 條 各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單位新聘教師，依其員額屬性為各學

院（室、中心、獨立學位學程）員額或學校競爭型員額;各學院員額

由所屬系所教師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或經院級新聘教師甄選委員

會同意、學校競爭型員額經校級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同意後，始得送

該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但中央研究院院士、

或曾獲科技部傑出獎、特約研究人員獎、教育部學術獎、國家講座、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吳大猷獎、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

研究著作獎、國內外其他公認學術成就卓著獎項等傑出學者得免經新

聘教師甄審委員會。由學院聘任之教師（以下簡稱院聘教師）比照辦

理。 

校級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由學校教師員額管理小組委員組成之。院級

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委員五至七人，院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院

教評會推薦二倍名額之傑出學者或具學術聲望教授陳請校長聘任之。

非屬學院（生物科技發展中心、永續能源與 奈米科技 研究 中心、通

識教育中心、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師資培育中心、體育室、獨

立學位學程）之院級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由各中心

、室主任、獨立學位學程主任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院級教評會

推薦二倍名額之傑出學者或具學術聲望教授陳請校長聘任之。 

教師之新聘、升等及改聘，由院 (室、中心、獨立學位學程)辦理著

作外審(實質審查)，本校著作送審準則另訂之。惟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之一，且不送審教師證書者，得免外審： 

一、符合第一項之傑出學者、新聘至本校擔任主管職務或兼任教師，

已具有教育部頒同等級大學教師證書。 

二、現任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研究員、副研究員擬聘為兼任教師

。 

三、聘任語言課程之兼任講師、助理教授，聘任通識課程之兼任教師

或聘任以外語授課且具碩士學位之本校博士生為兼任教師者。 

新聘具擬聘等級教師證書及二年以上教學經驗之兼任語言教師，或聘

任具課程相關實務經驗二年以上之通識課程兼任教師，或新聘以外語

授課且具碩士學位之本校博士生為兼任教師，得免送著作。 

已具教育部核發之擬聘等級教師證書且符合第一項之傑出學者、新聘

本校一級主管且經提聘系（所）務會議過半數同意者得依行政程序逕

送校教評會審議。另新聘具擬聘等級教師證書之兼任教師或未具擬聘

等級教師證書，惟具第三項免外審規定之兼任教師得經系級及院級教

評會審議通過後，送校教評會備查。 

教師之新聘、改聘、升等及延長服務，應經系級、院級教評會委員三

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及參加表決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後，再經

校級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及參加表決委員過半數通過

後，報請校長核聘。院聘教師之新聘、改聘、升等及延長服務免經系

級教評會評審。 

第 四 條 本校教師新聘、改聘及升等之資格審查，有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或

送審教師資格以外之學術成果涉及嚴重違反學術倫理、抄襲、造假、

變造 或其他舞弊情事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及本校「教師違

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及違反學術倫理審議辦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 

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及違反學術倫理審議辦法」另

定之。 

第一項有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依各該有關法律辦理。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情事者，不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案，

仍應依程序處理。 

第 五 條 （刪除） 

第二章  新 聘  

第 六 條 教師之新聘在分配教師名額內為之。 

各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聘請兼任教師，以一位專任教師缺

額聘二位或每學年以十八小時授課時數之兼任教師為原則，但義務授

課之兼任教師得不納入專任教師缺額計算。 



第 七 條 新聘教師案，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所定之應徵期

間至少兩週以上。義務授課者，或至本校擔任主管職務，或依本辦法

第三條第三項聘任之本校博士生，可免公開徵求程序。 

擬新聘之編制內專任教師其最高學歷為本校授予者，應於學位取得後

曾任其他公私立機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專任教學、研究工作、專門職

業或職務兩年以上之經歷。惟具有特殊專長或優異表現且經各級 教

評會 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第三章  升 等 

第 八 條 本大學申請升等之各級教師須符合下列之規定： 

一、講師擬升助理教授者，須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有相當

於博士論文水準之專門著作。 

二、助理教授擬升副教授者，須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

並有專門著作。 

三、副教授擬升教授者，須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有相當

於學術獎勵標準之專門著作。 

前項所定成績優良，除成績證明外，並得繳交其他學術或專業成就證

明文件資料，以為成績優良之證明。 

專任教師升等年資同 第一 項第二至三款且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以技術報告為代表作提出升等： 

一、近五年內有發明專利且該專利技轉金實收入總額，助理教授擬升

等副教授達七十萬元以上、副教授擬升等教授達一百一十萬元以

上者。 

二、近五年內建教合作計畫管理費(扣除對外服務收入及教育部計畫

之管理費)，助理教授擬升等副教授，累計達一百二十五萬元以

上、副教授擬升等教授，累計達二百一十萬元以上者。 

專任教師具有優秀之教學實務或創新成果、或在課程、教材、教法、

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

研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

貢獻者，亦得以教學著作或 技術報告 為代表作提出升等。 

各院、系級單位所訂升等條件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另各級

教師升等案仍應符合所屬院、系級單位自訂之基本標準。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公布(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施行前已取得講

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

送審。 

第 九 條 教師升等年資，以在本校任教者為原則，在他校任教年資，經評審會

通過者，得酌予採計。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或經核准借調仍繼續在

校授課者，於升等時，其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期間年資折半計算，



最多採計一年。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未授課者不予計算。 

留職停薪至雙聯學位姐妹校實質授課，經教務處會同國際事務處認定

後，得折半計算採計為升等之年資，最多採計一年，不受前項仍須繼

續在本校授課之限制。 

年資之計算至升等生效時為準。 

第 十 條 刪除。 

第十一條 各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對於在該學年度留職留薪、留職停薪

超過半年以上，或即將離校達半年以上之教師，不得提出升等。院聘

教師亦同。 

第十二條 教師之升等應依本辦法第三條之程序審查其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成

績，各項目評審標準另訂。 

第十三條 各級兼任教師之升等資格，除任教年資折半計算外，其餘均參照專任

教師辦理。 

           第四章  改  聘 

第十四條 （刪除） 

第十五條 本大學新聘具博士學位之講師得於到任一年後申請改聘為助理教授，

惟不得以該學位論文或相同著作申請改聘。 

第十六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公布(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施行前已取得講

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於取得博士、碩士學

位後，得依本校原聘任暨升等辦法(第三十一次校務會議通過)申請改

聘為副教授、講師。 

前項講師申請改聘為副教授審查未通過者，得申請改聘為助理教授。

通過改聘為助理教授者，不得再以該學位論文或相同著作申請改聘為

副教授。 

第十七條 教師取得教育部頒發之高一等級教師證書，在最近三年內有專門著作

者，得改聘為高一等級教師，其著作可免外審。但 103年 2月 1日起

新聘專任教師申請改聘者，仍應辦理著作外審。 

專任教師曾任與前項改聘後同等級之教師年資不得併計為日後升等

之年資。改聘前之著作不得再為日後升等使用。 

第十八條  各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對於在該學年度留職留薪、留職停薪

超過半年以上，或即將離校達半年以上之教師，不得提出改聘。院聘

教師亦同。 

           第五章  附   則 

第十九條 教師新聘、升等、改聘案，由院（室、中心、獨立學位學程）辦理外

審，系級教評會與院級教評會逐級分別參考外審結果辦理評審，逐級



通過後，將原案最遲於每年五月底及十一月底前送達人事室，逾期不

予受理。校教評會應於六月及十二月完成審查，但新聘案如因教學、

研究特殊需要，經逐級審議後，於三月底及九月底前送達人事室者，

校教評會得先行審議。院聘教師免經系級教評會評審。 

系、院教評會應辦理著作論文、技術報告宣讀或教學實務觀摩，並詳

實紀錄評審過程、教評會委員對擬升等與改聘教師所提出之問題、與

教師之說明。紀錄應呈送上級教評會參考。 

延長服務案應於每年五月底及十一月底前送達人事室辦理。 

第十九之一條    兼任教師已於本校兼任二學期，每學期任教二學分以上，且申

請送審該學期仍在本校兼課者，得經系級、院級、校級三級教

評會審議後辦理教師資格審定。惟送審講師者，應有學位論文

以外之專門著作。另各單位如有更嚴格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第二十條 各級教師評審會議結束應於七日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教師對於不予升等或改聘情事，認為有疏失時，得於收到各級教評會

審議結果通知後三十日內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

點規定提起申訴。各教學單位對教師不予延長服務，認為有疏失時，

由各教學單位會同教師提出申訴，教師本人不得自行要求提出。 

申訴人不服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評議者，得向教育部中央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再申訴。 

第二十一條 專任教師之續聘，經聘任單位 教評會審議後，將名冊送人事室陳

請校長核定後續聘。其有解聘、停聘、不續聘者，除有教師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外，應依本辦法

第二十二條之程序報請校長核定後再轉報教育部核准。 

兼任教師之續聘應經聘任單位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

及參加表決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後再依行政程序辦理，連

續二年未在本校授課，再聘時依新聘程序辦理；原專任教師（含退

休教師）轉為兼任教師者，須經聘任單位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含）

以上出席及參加表決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後再依行政程序

辦理，續聘時亦同。 

本校專任教師申請轉聘，依本校「專任教師轉聘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 

第二十二條 專任教師如發生解聘、停聘、不續聘情事，應經系、院、校三級教

評會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審議通過，但

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二款至第十四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

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審議通過，詳述理由送請校長核

定，轉報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院聘教師免經

系級 教評會 審議。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所稱室、中心等非隸屬於學院之教學單位，其位階比照系、



所。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由校長發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新聘教師公告 
 

 

 

 

 

 

 

 
參考法規 2： 

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 

(1060512) 



國立中興大學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 
95 年 5 月 5 日第 50 次校務會議修正(名稱及第 1、4 至 6 點)  

96 年 12 月 7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4 至 6 點)  
97 年 5 月 9 日第 54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4 至 5 點)  
98 年 5 月 8 日第 56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 至 6 點)  

98 年 12 月 11 日第 57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 至 5 點)  
99 年 5 月 14 日第 58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4 點)  

99 年 12 月 10、13 日第 59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5 點)  
100 年 5 月 13 日第 60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4 點)  
101 年 6 月 12 日第 63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4 點)  

102 年 5 月 10 日第 65 次校務會議修正(全份條文) 
102 年 10 月 18 日第 66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6 條，自 103 年 2 月 1 日起實施) 

103年 3月 28日第 68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5條) 

103年 5月 9日第 69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3、4、4-1、5）暨 103年 5月 30日第 69次校務會議延續

會修正（第 2、5） 

104 年 5 月 8 日第 72 次校務會議通過(第 2 條)  
106年 5月 12日第 77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3、4、4-1、6條) 

 
 

第一條  本準則依據本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三條及第十二條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教師升等之評審項目如下︰  

一、教學︰ 

（一）任教課程。 

（二）教學貢獻度。 

（三）教材教案。 

（四）參與院核心課程或通識課程之講授。 

（五）教學評量與改進措施（教學歷程與反思）。 

二、研究： 

（一）學術著作：學術期刊論文或學術論著 (含專書論文)。 

（二）教學著作：教學 實務研發成果。 

（三）技術報告：發明專利及其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報告。  

三、服務與合作︰  

（一）對校、院、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之服務或共同實驗室

、工廠等管理之貢獻。 

（二）參與建教合作研究計劃執行成效。  

（三）輔導學生參與課外、科技活動及個人參與學術演講等之成果。  

（四）其他校外服務事項有特殊成效者。 

第三條  前條各項目之評審標準如下：  

一、擬升教授者︰教學 百分之三十 、研究 百分之五十 、服務與合作

百分之二十。  

二、擬升副教授、助理教授者︰教學 百分之三十、研究 百分之四十、

服務與合作 百分之三十。 

各院、系得在增減 百分之二十 之範圍內自行調整，惟各項目不得少於

百分之十。 

第一項評審滿分為一百分，評分在七十分以上得推薦至上一級教評會，



推薦表格式如附件。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修正公布(八十六年三月十九日)

施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依

原評審標準及著作送審準則辦理。  

擬改聘教師比照升等教師之評審項目與標準辦理，惟已取得高一等級教

師證書之兼任教師申請改聘時，是否得採免評分方式辦理審查，由各院

（室、中心、獨立學位學程）訂定之。 

第四條  擬新聘、升等與改聘教師送審之專門著作，須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且

應有個人之原創性，除不得以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

編著送審外，並應符合下列之規定：  

一、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年內之著

作；參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但送審

教師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年限二年。 

二、著作須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具有匿名審查制度之專業刊物（含得公

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發表，或該刊物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

發表，或經具有審查制度(設置五人以上組成之編輯委員會，負責

審查作業；出版前送請至少兩位評審以非公開方式審查)之出版社

出版公開發行(以下簡稱發表出版)者。專書論文須檢附由出版單位

或該專書主編出具之正式審查證明。著作以電子及紙本型式先後刊

登者，如線上發表具正式審查程序，且得公開及利用，則以線上刊

登日期為發表日期。擬升等或改聘教師之代表作以本校任職期間發

表為限。 

三、撰寫著作之語文不限；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摘要 ，其以英文

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摘要代之 。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

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本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

或英文。 

四、引用資料應註明出處，並附參考書目。 

五、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應自行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其屬一

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著作。曾為代表著作送審者，不

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著作。 

六、代表著作如係數人合著，僅可一人送審，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

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送審教師之代表著作為合著者，必須為第一

作者或通訊作者，若送審教師為通訊作者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另送審者應以書面說明本人參與部分，並由合著者簽章證明。

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送審人以書面具體說明其參與部分，

及無法取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校級教評會審議同意者，得

予免附。 

七、代表著作有 下列情形 之一者，得免繳交合著者簽章證明： 

（一）送審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送審者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其國外 非第一作者或通

信（訊）作者之 合著者簽章證明。 

八、第一款之代表著作、參考著作出版時間： 

（一）代表著作：擬於八月一日新聘、升等與改聘者，其代表著作至遲

應於當年二月十五日前發表出版（或提出被期刊 、出版單位 接

受之證明函件），擬於二月一日新聘、升等與改聘者，其代表著



作至遲應於前一年八月十五日前發表出版（或提出被期刊 、出

版單位 接受之證明函件）。持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出版

單位 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者，應於自該刊物、出版單位 出具

證明之日起一年內正式刊印，並自正式刊印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著

作送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而未能於

一年內發表者，應檢附該刊物 、出版單位 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

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循原教評會審議程序申請展延，並以該刊

物 、出版單位 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年內為限，各級教評會應

列管追蹤。 

（二）參考著作至遲應於外審前提出被期刊 、出版單位 接受之證明函

件。並應於自該刊物 、出版單位 出具證明所載日期起一年內正

式刊印，並自正式刊印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著作送學院查核存檔，

並提校教評會備查；其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

年內發表者，應檢附該刊物 、出版單位 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

定發表時間之證明，送院教評會審議申請展延，並以該著作接受

刊登之日起三年內為限。 

（三）持第(一)、(二)目所定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

表之證明者，限國際期刊或各院認定之甲種期刊出具之接受證明

。 

（四)其分上下或(一)(二)先後出版之合訂本，先後出版日期亦同。 

九、新聘助理教授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十六條之一第一款規定以專

門著作送審者，得以學位論文代之。 

十、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至下次申請升等期間，所有個人在專

業或學術上之成果，得一併作為送審之參考資料。 

十一 、擬新聘、升等與改聘教師送教評會審查之參考著作，不得為申

請前一等級教師資格送審所曾使用之著作。 

前項所稱學術性刊物須為非報導性、有審查制度及定期出刊者；所稱出

版者須為載明著作人姓名、發行人姓名、出版時間地點及出版者登記字

號者。 

新聘教師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三條規定可免外審者，其著作

亦須符合前二項之規定。其代表著作如係數人合著，免繳合著者簽章證

明。 

教師除以學術之專門著作送審外，亦得以技術報告或教學著作為代表作

送審。以技術報告為代表作送審，其書面內容應包括研發理念、學理基

礎、主題內容、方法技巧及成果貢獻。專利須檢附前述五項內容之研發

成果書面報告、專利證明及通過文件。 

第四條之一   擬以教學著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教 學實務研發成果 應與任教科目

性質相符，且具有審查制度之出版 單位 出版並具全國流通之性質

或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具有匿名審查制度之專業刊物（含得公開

及利用之電子期刊）發表為限。 

第五條  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認定新聘、升等與改聘案合於本



準則第四條或第四條之一規定後，由會議主席彙整委員密送之建議外審

專家、學者參考名單，每案至少十人；但以教學著作為代表作提送升等

時，應另送請教務處提供具有學科教育相關資歷與學術發表之專家學者

至少三人，一併秘密轉送院級教評會主席，院級教評會召集人、校長亦

得增列外審專家、學者參考名單，並由校長及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就名單

中圈選五人（校長圈二人、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圈三人），如以教學著作

為代表作提送升等，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圈選之三名外審專家、學者，應

有一人具有學科教育相關資歷與學術發表，相關外審事宜由各學院（室、

中心、獨立學位學程）辦理。 

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及校長遇有師生關係、三親等內血親、姻親、學術合

作關係或相關利害關係人，應自行迴避，院級教評會召集人迴避時，由

院教評會另推選圈選者(圈選者之推選得以通訊方式為之)，校長或校教

評會召集人迴避時，由校教評會另推委員圈選外審專家、學者。系級教

評會各委員推薦之外審專家、學者名單應全部密送院級教評會，院級教

評會應密封妥存。 

各學院（室、中心、獨立學位學程）應制定外審專家、學者產生方式或

要點，並送校教評會備查。 

院聘教師由院教評會比照前項規定辦理，將外審名單秘密轉送校教評會

召集人，校教評會召集人、校長亦得增列外審專家、學者參考名單，並

由校長及校教評會召集人就名單中圈選五人（校長圈二人、校教評會召

集人圈三人），由各學院辦理相關外審事宜。 

第六條  教師新聘、升等或改聘案外審總評結果須符合下列標準，始得提請逐級

評審，若各 單位 有更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一、教授、副教授等級：總評至少須四位評定為 B級（八十 分）以上。 

二、助理教授及講師等級：總評須達四位以上評定為 C級（七十五 分）

以上，且其中至少三位評定為 B級（八十 分）以上。 

提請逐級評審前，院級教評會主席應將每份送外審結果提供各級教評會作評

審之參考。 

第七條  進修學士班兼任教師升等之評審參照本準則規定辦理。  

第八條  本準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新聘教師公告 

 

 

 

 

 

 

參考法規 3：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1031111)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99年7月8日財經法律學系暨科技法律研究所聯席會議通過 

100年 1月 14日第 9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七條 

101年 1月 19日第 19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七條 

101年 3月 9 日第 20次系務會議通過新增第六條之一 

101年 12月 11日第 27 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七、十九、二十條 

101年 12月 28日第 28 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十二條 

103年 4月 15日第 45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六條之一、第七條 

103年 11月 11日第 52 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條、第七條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及有關法令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系各級教師之聘任及升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 三 條  本系新聘教師，依其員額屬性為各學院員額或學校競爭型員額，應分別經院級

或校級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同意後，始得送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但中央研

究院院士、或曾獲科技部傑出獎、特約研究人員獎、教育部學術獎、國家講座、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吳大猷獎、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

獎、國內外其他公認學術成就卓著獎項等傑出學者得免經新聘教師甄審委員

會。由學院聘任之教師（以下簡稱院聘教師）比照辦理。 

教師之新聘、升等及改聘，由院辦理著作外審（實質審查）。惟符合第一項之傑

出學者、新聘至本校擔任主管職務或兼任教師，已具有教育部頒同等級大學教

師證書者，可免外審。著作送審準則另訂之。 

已具教育部核發之教師證書，且符合第一項之傑出學者、新聘本校一級主管得

依行政程序逕送校教評會審議。另新聘具教師證書之兼任教師得經系級教評會

審議通過後，依行政程序送校教評會審議。 

教師之新聘、改聘、升等及延長服務，應經系級、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

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及參加表決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後，再經校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及參加表決委員過半數通過後，報請校

長核聘。院聘教師之新聘、改聘、升等及延長服務免經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

審。 

第 四 條  教師之新聘、改聘、升等及延長服務資格之審查，其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

有偽造、變造、登載不實或著作、作品有抄襲、剽竊等情事者，經校、院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確定後，五年內不受理其教師資格之審查，並由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評議後，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教師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已聘任、升等及延長服務之教師，如發現其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有偽造、

變造、登載不實或著作、作品有抄襲、剽竊等情事者，經校、院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確定後，註銷其等級、延長服務，五年內不受理其教師資格之審查，

並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後，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教師法等相關規定處

理。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辦法另訂之。 

前二項情形，其有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並依各該有關法律辦理。 

第二章  新  聘 

第 五 條  教師之新聘在分配教師名額內為之。 



本系聘請兼任教師，以一位專任教師缺額聘二位或每學年以 18小時授課時數之

兼任教師為限，但不支領任何酬勞之兼任教師得不納入專任教師缺額計算。 

第 六 條  新聘教師案，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所定之應徵期間至少兩

週以上。義務授課者或至本校擔任主管職務者，可免公開徵求程序。 

擬新聘之編制內專任教師其最高學歷為本校授予者，應於學位取得後曾任其他

公私立機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專任教學、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兩年以上

之經歷。惟具有特殊專長或優異表現且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

在此限。 

第六條之一 新聘專任助理教授應有五年內法學博士論文或院甄審日前五年內刊登於

TSSCI、SSCI 收錄期刊之法律學門（Category, LAW）法學論文（original article）
著作至少一篇。 

新聘專任副教授應有院甄審日前五年內刊登於 TSSCI、SSCI 收錄期刊之法律

學門（Category, LAW）法學論文（original article）著作至少二篇。 

            本辦法所稱之法學論文係指具有原創性之法學論述之論文(original article),不包

括文獻整理分析(review)、技術或研究計畫報告(report),或其他通訊報導(letter)
類之文章。 

第三章  升  等 

第 七 條   本系申請升等之各級教師須分別合於下列之規定： 

一、 助理教授擬升副教授者，須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法學專門

著作，其中應有學術期刊論文至少五篇，或法律學門個人學術專書一本以及學

術期刊論文至少三篇。 

助理教授擬升副教授之專門著作（含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需為申請升等時職

級七年內刊登於收錄於 TSSCI、SSCI 之法律學門（Category, LAW）法學論文

（original article）著作至少二篇，以及本系所提送院教評會認可之其他國內外

優良期刊至少三篇之法學論文；或法律學門個人學術專書一本，以及本系所提

送院教評會認可之其他國內外優良期刊至少三篇之法學論文。但代表著作需為

申請升等時職級五年內之著作。 

代表著作須為單人著作且至遲應於外審前提出被期刊接受之證明函件，並檢附

至少經二位評審雙向匿名審查意見書。 

參考著作為合著者，必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若為通訊作者者，應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並檢附至少經二位評審雙向匿名審查意見書。篇數計算依共同著

作之作者人數平均計算。但申請人提出合著人貢獻度之書面證明者不在此限。 

二、 副教授擬升教授者，須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法學專門著作，

其中應有學術期刊論文至少七篇，或法律學門個人學術專書一本以及學術期刊

論文至少四篇。 

副教授擬升教授之專門著作(含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需為申請升等時職級七年

內刊登於 TSSCI、SSCI 收錄期刊之法律學門（Category, LAW）法學論文

（original article）著作至少二篇，以及本系所提送院教評會認可之其他國內外

優良期刊之法學論文至少五篇；或法律學門個人學術專書一本，以及本系所提

送院教評會認可之其他國內外優良期刊之法學論文至少四篇。但代表著作需為

申請升等時職級五年內之著作。 



代表著作須為單人著作。且至遲應於外審前提出被期刊接受之證明函件，並檢

附至少經二位評審雙向匿名審查意見書。 

參考著作為合著者，必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若為通訊作者者，應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並檢附至少經二位評審雙向匿名審查意見書。篇數計算依共同著

作之作者人數平均計算。但申請人提出合著人貢獻度之書面證明者不在此限。 

三、  法學論文應符合本院教師學術著作認定標準，與本系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

升等著作送審準則。 

學術專書係指由國內外學術性出版（發行）單位出版（或發行），並檢附兩份

以上出版（發行）單位審查意見書者，於申請升等至少 2 個月前再經本系教師

評審委員會推薦二位校外傑出學者匿名審查符合 TSSCI、SSCI 收錄期刊之法

律學門（Category, LAW）法學論文（original article）同等級審查標準。 

本辦法所稱之法學論文係指具有原創性之法學論述之論文(original article),不包

括文獻整理分析(review)、技術或研究計畫報告(report),或其他通訊報導(letter)
類之文章。 

第 八 條  教師升等年資，以在本校任教者為原則，在他校任教年資，經評審會通過者，

得酌予採計。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或經核准借調仍繼續在校授課者，於升等時，

其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期間年資折半計算，最多採計一年。其借調期間年資最

多採計二年，未授課者不予計算。 

留職停薪至雙聯學位姐妹校實質授課，經教務處會同國際事務處認定後，得折

半計算採計為升等之年資，最多採計一年，不受前項仍須繼續在本校授課之限

制。 

年資之計算至升等生效時為準。 

第 九 條  本系各級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每學期同級教師在三人（含）以下時，得提送一

人；三人以上時，每增加三人得增加一個名額。惟助理教授之升等不受名額限

制。院聘教師亦同。 

第 十 條  本系對於在該學年度留職留薪、留職停薪超過半年以上，或即將離校達半年以

上之教師，不得提出升等。院聘教師亦同。 

第十一條  教師之升等應依本辦法第三條之程序審查其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成績，各項目

評審標準另訂。 

第十二條  各級兼任教師之升等副教授、教授資格，除任教年資折半計算外，其餘均參照

專任教師辦理，但名額不受本辦法第十條限制。 

第四章  改  聘 

第十三條  本系新聘具博士學位之講師得於到任一年後申請改聘為助理教授，惟不得以該

學位論文或相同著作申請改聘。 

第十四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公布(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

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於取得博士、碩士學位後，得依本校原聘

任暨升等辦法(第三十一次校務會議通過)申請改聘為副教授、講師，名額不受

第九條限制。 

前項講師申請改聘為副教授審查未通過者，得申請改聘為助理教授。通過改聘

為助理教授者，不得再以該學位論文或相同著作申請改聘為副教授。 

第十五條  專兼任教師取得教育部頒發之高一等級教師證書，在最近三年內有專門著作



者，得改聘為高一等級教師，其著作可免外審。 

第十六條   本系對於在該學年度留職留薪、留職停薪超過半年以上，或即將離校達半年以

上之教師，不得提出改聘。院聘教師亦同。 

第五章  附  則 

第十七條  教師新聘、升等、改聘案，由院辦理著作外審，系級教評會與院級教評會逐級

分別參考外審結果辦理評審，逐級通過後，將原案於每年五月底及十一月底前

送達人事室，逾期不予受理，而於六月及十二月由校教評會完成評審。院聘教

師免經系級教評會評審。 

系、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論文宣讀時，應詳實紀錄評審過程、教師評審委員

會委員對擬升等與改聘教師所提出之問題、與教師之說明。紀錄應呈送上級教

評會參考。 

教師新聘案如因教學、研究特殊需要，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同意後，得不受前

項時程限制。 

延長服務案應於每年三月及九月前送達人事室辦理。 

第十七之一條 兼任教師已於本校兼任二學期，每學期任教二學分以上，且申請送審該學期仍

在本校兼課者，得經系級、院級、校級三級教評會審議後辦理教師資格審定。

惟送審講師者，應有學位論文以外之專門著作。另各單位如有更嚴格之規定時，

從其規定。 

第十八條  系教師評審會議結束應於七日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教師對於不予升等或改聘情事，認為有疏失時，得於收到系教評會審議結果通

知後三十日內向院級、校級申復專案小組或委員會提出申復，院聘教師逕向校

級申復專案小組提出申復。或另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規定提

起申訴。各教學單位對教師不予延長服務，認為有疏失時，其申復程序應比照

前項規定辦理，並由各教學單位會同教師提出，教師本人不得自行要求提出。 

本校教師升等、改聘、延長服務申復處理要點另訂。 

申訴案件如依前項要點處理後，申訴人仍不服得再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織及評議要點提出申訴。 

第十九條  專任教師之續聘應經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審議通過後再依行政程序辦理；其有解聘、停聘、不續聘者，除有教師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外，應依本辦法第二

十二條之程序報請校長核定後再轉報教育部核准。 

兼任教師之續聘應經本系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及參加表決委員

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後再依行政程序辦理；原專任教師轉為兼任教師者，

須經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及參加表決委員二分之

一（含）以上同意後再依行政程序辦理，續聘時亦同；連續二年未在本校授課，

再聘時依新聘程序辦理。 

本系教師申請轉調，應經本系之組織會議通過，提送轉入單位之組織會議通過，

並經該單位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及參加表決委員三分之二（含）

以上同意後，再依行政程序辦理。 

第二十條  專任教師如發生解聘、停聘、不續聘情事，應經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三分之二(含)

以上委員出席及參加表決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後，再經院、校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詳述理由送請校長核定後，轉報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院聘教師免經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本校及本系有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新聘教師公告 

 

 

 

 

 

 

參考法規 4：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

(1040317) 



國立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 

99 年 7 月 8 日財經法律學系暨科技法律研究所聯席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9 日第 20 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四點 

101 年 12 月 25 日第 28 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四點第(二)項 
                              103 年 4 月 15 日第 45 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四點第(二)項 

103 年 11 月 11 日第 52 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四點第(二)項 
104 年 3 月 17 日第 57 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二點第(一)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二)項、第八點 

 
一、本準則依據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三條及第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二、教師升等之評審項目如次︰  

（一）教學績效︰任教課程、教材教案、教學貢獻度、教學評量(學生反映意見)與改進措施 

(教學歷程與反思)等。 

（二）學術著作︰學術期刊論文或學術論著。 

（三）服務與合作︰ 

1.對系或學校共同事務貢獻。  

2.參與建教合作研究計劃執行情況等。  

3.輔導學生課外活動及學術演講等。  

4.其他服務事項有特殊成效者。  

三、評審比例：  

(一)擬升教授者︰教學 30％、研究 50％、服務與合作 20％。  

(二)擬升副教授、助理教授者︰教學 30％、研究 40％、服務與合作 30％。 

四、升等評分標準：  

(一)教學 

1、申請人於本校每學期所開學科之總學分，每一學分二分。 

2、所開課程備有教學綱要或教材教案者，每一學科二分。 

3、由國內外系所轉入本系所者，適用前二款之規定。 

4、申請人於本校每學期所開學科之歷次教學貢獻度、教學評量與改進措施。 

5、教學總分依以上各項成績合計之，滿分一百分，八十分為及格，如逾一百分者以一百

分計。 

(二)研究 

1、申請升等之教師須提出在原職務任內（或相當原職務）之最近七年所發表著作，分

為代表作及參考著作。代表作及參考著作須屬具有原創性之論文（original 
article），文獻整理分析（review）、研究計畫結案報告（report）及通訊報導（letter）
等增刪整理之文章，不得作為升等申請之著作。申請人均須就代表作及參考著作提出

具有雙向匿名審查制度與實質審查之審稿意見書。 

2、代表作須為專書或第一類或第二類或三類論文。 

3、近七年內著作之成績評審，依下列標準評定，總分為各項之合計，如逾一百分者以一

百分計。 
（1）專書：  



學術專書係指由國內外學術性出版（發行）單位出版（或發行），並檢附二份以上出

版（發行）單位審查意見書者，於申請升等至少2個月前再經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二位校外學者匿名審查符合TSSCI、SSCI收錄期刊之法律學門（Category, LAW）同

等級法學論文（original article）審查標準。依審查意見，就本準則所訂期刊論文之分

類評分，每本至多五十分。（審查意見表如附） 
（2）論文： 

A、第一類： 

(A)收錄於TSSCI收錄期刊之法律學門（Category, LAW）法學論文（original article），

依提出申請升等時TSSCI資料庫最新公告收錄期刊名單計算，每篇二十五分。 

TSSCI 收錄期刊名單如下表(2014年度，每年名單依科技部公布) 

1.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公平交易季刊 

3.中研院法學期刊 

4.中原財經法學 

5.東吳法律學報 

6.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7.政大法學評論  

8.國立臺灣大學法學論叢 

9.臺北大學法學論叢 

10.輔仁法學 

 
(B)收錄於SSCI收錄期刊之法律學門（Category, LAW）法學論文（original  article），
依提出申請升等時JCR最新公告計算論文期刊所屬領域之排名百分比（R）計算，每

篇至多二十五分。 
(如下表) 

排名百分比 分數 

R≦30% 25 
30%＜R≦50% 20 
50%＜R≦70% 15 
70%＜R≦90% 10 
90%＜R≦100% 5 

 

http://www.law.ntu.edu.tw/ntulawreview/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630
http://www.iias.sinica.edu.tw/journal
http://cycu.lawbank.com.tw/
http://www.scu.edu.tw/lex/a3_0.htm
http://law.thu.edu.tw/per/super_pages.php?ID=study1
http://140.119.51.224/review/super_pages.php?ID=review1
http://www.law.ntu.edu.tw/ntulawjournal/
http://120.126.142.101/lawrojs/index.php/main
http://www.ls.fju.edu.tw/law.aspx


B、第二類：每篇二十分。 

  中央研究院或各大學出版之學術刊物中之法學論著。(如下表) 

1.大學法律系學報 

○1E

A (交大)科技法學評論 A○2E

A 興大法學 A○3E

A 中正法學/中正財經法學 A○4E

A 成大法學  

A○5E

A 輔仁法學 A○6E

A 世新法學 A○7E

A 高大法學論叢 A○8E

A 銘傳大學法學論叢  

 A○9E

A 中央警察大學法律論集 A○10E

A (清大)台灣科技法律與政策論叢 A○11E

A 靜宜法學 

 A○12E

A (文化)華岡法粹 A○13E

A (海大)台灣海洋法律學報 A○14E

A (雲科大)科技法學論叢  

A○15E

A 玄奘法律學報 A○16E

A 嶺東財經法學 A○17E

A 興國財經法律學報(已廢刊) 

A○18E

A 致理法學(已廢刊) 

 

C、第三類：每篇十分，本類最多以三十分計。經雙向匿名審查而逾一萬字者。(如下表) 

1.富聲譽商業性法學期刊 

A○1E

A 月旦法學雜誌/月旦民商法/月旦財經法 A○2E

A 法令月刊 A○3E

A 法學新論 

A○4E

A Asian Journal of WTO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A○5E

A 台灣法學雜誌(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2.法學社團學報 

A○1E

A 刑事法雜誌 A○2E

A 法制史研究 A○3E

A 台灣勞動法學會學報 A○4E

A 台灣國際法季刊 

A○5E

A 全國律師月刊/在野法潮 A○6E

A 法官協會雜誌 

3.政府機構法學期刊 

A○1E

A 經社法制論叢 A○2E

A 軍法專刊 A○3E

A 消費者保護研究 A○4E

A 檢察新論 A○5E

A 憲政時代 

A○6E

A 法學叢刊 A○7E

A 中國大陸法制研究 

4. 國外著名研究機構或大學出版刊物之法學論著、專書論文 

 
D、第四類：每篇五分，本類最多以十分計。不屬於一、二、三類之已發表法學論文、

學術研討會論文、國科會或政府各機關委託之研究案或補助案之非精簡報告而字數逾

八千字者。 

4、期刊論文(含專書論文)若為共同著作，未載明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時，其計分依共同著作之

人數平均計算。若載明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時，以「1＋1／N＋1」（N 為作者人數）換算得

分；若非第一作者，則以「1／N」換算得分，與學生合著之著作列入計分者，以一篇為限。 

5、前項各款為申請人提請系教評會評核之著作，均須符合本校著作送審準則及本辦法之規定。 

6、同一著作於多處發表者，擇一計分。 

7、研究成績：申請升等教授者，以一百分為及格；申請升等副教授者，以八十分為及格。 



 (三)服務與合作 

1、兼任或代理行政職務者，每學期十分。 

2、為本系辦理學術研討會，每次十分。 

3、擔任發有聘書之政府機關或公私立學校兼任專業職務者，每學期十分。 

4、校務會議代表：每學期五分。 

5、院務會議代表：每學期五分。 

6、於校內外研討會、學術會議發表論文或主講者，每次五分。為主持人或評論人者，每

次二分。 

7、輔導學生課外活動者或擔任戶外活動之領隊者，每次五分。 

8、受邀參加政府機關或民間機構之法律專業會議者，每次五分。 

9、受學校或政府機關委託處理訴願、訴訟案件者，每次五分。 

10、發有聘書之學校工作或學校各委員會委員者，每學期五分。 

11、分擔系工作，每學期每一項三分。 

12、代表系、院、校演講者，每次二分。 

13、提供校內外專業法律諮詢服務，並有實據者，每次二分。 

14、服務與合作總分依以上各項成績合計之，滿分一百分，八十分為及格，如逾一百分

者以一百分計。 

(四)以上研究、教學及服務與合作分數之計算，均算至申請升等當學期結束為止。 

五、前條評審滿分為一百分，評分在七十分以上得推薦至上一級教師評審會，推薦表格式如附件。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公布(八十六年三月十九日)施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

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依原評審標準及著作送審準則辦理。  

擬改聘教師比照升等教師之評審項目與標準辦理，惟已取得高一等級教師證書之兼任教師申

請改聘時，是否得採免評分方式辦理審查，由各院（室、中心、獨立學位學程）訂定之。 

六、擬新聘、升等與改聘教師送審之專門著作，應有個人之原創性，除不得以整理增刪、組合或

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送審外，並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一）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且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在國內外知名學術

或具有匿名審查制度之專業刊物（含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發表，或該刊物已為接

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具有審查制度(設置五人以上組成之編輯委員會，負責

審查作業；出版前送請至少兩位評審以非公開方式審查)之出版社出版公開發行(以下簡

稱發表出版)者。擬升等或改聘教師之代表作以本校任職期間發表並經具有審查制度(設

置五人以上組成之編輯委員會，負責審查作業；出版前送請至少兩位評審以非公開方式

審查)之出版社出版者為限。但送審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曾

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以其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年內著作送審。  

（二）撰寫著作之語文不限；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提要。但任教科目為外國語文者，應以

所授語文撰寫。 

（三）引用資料應註明出處，並附參考書目。 

（四）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應自行擇定代表著作及參考著作。其屬一系列之相關研究者，

得合併為代表著作。  

（五）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著，僅可一人送審，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

送審教師之代表著作為合著者，必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若送審教師為通訊作者



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另送審者應以書面說明本人參與部分，並由合著者簽章證明。

但下列情形，得免繳交合著者簽章證明：  

1.送審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2.送審者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其國外合著者簽章證明部分。  

 （六）第（一）款之代表著作、參考著作出版時間： 

1.代表著作：擬於八月一日新聘、升等與改聘者，其代表著作至遲應於當年二月十五

日前發表出版（或提出被期刊接受之證明函件），擬於二月一日新聘、升等與改聘

者，其代表著作至遲應於前一年八月十五日前發表出版（或提出被期刊接受之證明

函件）。 

持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者，應於自該刊物出具證明所

載日期起一年內正式刊印，並自正式刊印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著作送學校查核並存

檔；其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檢附該刊物出具未

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循原教評會審議程序申請展延，並以該著作接

受刊登之日起二年內為限。 

2.參考著作至遲應於外審前提出被期刊接受之證明函件。並應於自該刊物出具證明所

載日期起一年內正式刊印，並自正式刊印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著作送學院查核存檔，

並提校教評會備查；其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檢

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送院教評會審議申請展延，並

以該著作接受刊登之日起二年內為限。 

3.持第 1、2目所定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者，限國際期刊

或各院認定之甲種期刊出具之接受證明。 

4.其分上下或(一)(二)先後出版之合訂本，先後出版日期亦同。 

（七）新聘助理教授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六條之一第一款規定以專門著作送審者，得以學位

論文代之，不受第一款規定之限制，但其學位論文仍須為送審前五年內者。 

（八）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至下次申請升等期間，所有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之成果，

得一併作為送審之參考資料。  

（九）擬新聘、升等與改聘教師送教評會審查之代表著作與參考著作，不得為申請前一等級教

師資格送審所曾使用之著作或應聘本校教師資格審查所曾使用過之著作。 

前項所稱學術性刊物須為(1)非報導性(2)有審查制度(3)定期出刊者；所稱出版者須為載明

著作人姓名、發行人姓名、出版時間地點及出版者登記字號者。  

新聘教師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三條規定可免外審者，其著作亦須符合前二項之規

定。其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著，免繳合著者簽章證明。 

專利須檢附專利證明、通過文件及研發成果書面報告（含創作理念、學理基礎、主題內容、

方法技巧及成果貢獻）。 



 

七、本系教評會認定新聘、升等與改聘案合於本準則第四條之規定後，由會議主席彙整委員密送

之建議外審專家、學者參考名單，每案至少十人，秘密轉送院級教評會主席，院級教評會召

集人、校長亦得增列外審專家、學者參考名單，並由校長及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就名單中圈選

五人（校長圈二人、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圈三人），由院辦理著作外審事宜。 

八、外審結果至少應有四人評定為及格（以七十分為及格），並依本校之規定，該新聘、升等或

改聘案始得提請逐級評審。提請逐級評審前，院級教評會主席應將每份送外審結果提供各級

教評會作評審之參考。 

九、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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